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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第二轮中，工作组报告A/HRC/25/5第186.39-

186.48段就人权教育提出相关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加强人权教育、培训与宣传，

将人权知识纳入教育课程，继续开展对公职人员的人权培训，提高全民人权意识。 

2. 忆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第66/137号决

议），人权教育应当包含“开展人权方面教育”、“借助人权开展教育”以及“为

人权开展教育”三个方面。其中，“开展人权方面教育”仅是第一步工作；应当

明确的是，在人权教育中，学习人权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知识不是最终目的。通过

人权教育与培训，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具备享受和行使自身权利并尊重和维护他人

权利的能力。 

3. 中国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6-2020）》均将人权教育视为落实行动计划的六大领域之一。自上轮普遍

定期审议以来，中国在人权教育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4.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的人权教育主要分三个重点领域进行，即学校教

育、公职人员的教育培训、大众教育。这三个领域都是主要以国家作为主体进行

的。具体而言，这些工作分别由教育部、司法部、文化部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等政府部门在各自的职责领域进行落实。例如，教育部将法律和人权的基本知识

纳入到国家教育体系中，加强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的人权教育；司法部、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协助下，组织开展人权培训计划，尤其是面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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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法官、检察官以及执法人员的人权培训。上述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全民人权

意识。 

5. 我们赞赏地注意到，中国继续支持高校开展人权教育。目前国内多所大

学已经开设了人权相关的课程和专业，包括了从本科阶段到博士研究生阶段的教

育培养。值得一提的是，自上轮普遍定期审议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山东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和西南政

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后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入选第二批国

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人权重大理

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的能力。 

6.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中国最新一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对人权教育的

安排更加详细和具体，其中就包括强调对某些特定人群开展人权培训。这些人员

或是与人权保障工作直接相关，如党政干部、法官、检察官、警察等执法人员，

或是与人权教育工作直接相关，如幼儿教师、中小学教师。与此同时，《国家人

权行动计划》还支持和鼓励企事业单位加强人权教育和培训，要求在境内外投资

中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 

7. 我们也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意识到了媒体，包括社会化媒体，在向公众

普及人权知识、传播人权理念方面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8. 我们建议，将人权法学课程列为法学本科教育的必修课，并呼吁所有国

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率先在各自高校落实这一举措。建议鼓励更多的大学开设

人权课程，并设立更多的人权法学硕士与博士专业。这将有助于搭建人权研究平

台，为人权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另外，建议选取高校、国家行政学院以及党

校，继续增设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规范基地管理，创新基地运作模式，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端人权智库。 

9. 总体上看，需要广泛认识到中国的人权教育事业在促进和平、安全与繁

荣上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建议，中国政府继续不断通过《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对人权教育、培训与宣传做出系统性、全局性的安排。 

 

 

 

 

 


